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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調高照顧服務費至每小時 200 元，居家照顧服務員人數本（105）年 6 月計 9,292 人，較

103 年底 7,945 人成長 16%。 

四、為試辦外籍看護工多元聘僱模式，以利居家服務單位彈性運用人力，有助提供多元服務，降低

民眾對於外籍家庭看護工之依賴，解決家庭自行聘僱衍生之管理問題，同時透過居家服務單

位之訓練、督導及管理，提升照顧品質，以及保障外籍看護工之勞動權益，勞動部自 102 年 3

月起試辦推動外籍看護工外展看護服務（以下簡稱外展服務），由該部邀集專家學者及衛福

部共同審查通過之居家服務單位，聘僱外籍外展看護工，搭配本國照顧服務員，輪班或共同

指派至符合資格之被看護者家庭提供照顧。截至本年 7 月，計有 4 家居家服務單位參與試辦

，合計聘僱 46 名外籍外展看護工，搭配 68 名本國籍照顧服務員，歷年至本年 7 月止累計服

務被看護者 828 人次。至外展服務推動已 2 年餘，勞動部將賡續配合衛福部整體長照政策規

劃及發展期程，適時檢討外籍看護工相關規定。 

（十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加重酒駕刑罰及提升交通安全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26） 

許委員就加重酒駕刑罰及提升交通安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現行酒後違規駕車行為，依其酒精濃度高低及肇事與否等之情節輕重，分別涉有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及「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 185 條之 3 等處罰規定。

查自民國 102 年 3 月 1 日起，汽車駕駛人於 5 年內若曾違反上開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 2 次

以上者（累犯），依同條第 3 項規定，除處 9 萬元罰鍰外，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其

駕駛執照，3 年不得再考領，嚴格對累犯者予以加重處罰。又查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

酒駕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與外國立法例比較並無偏輕，且檢

察機關已執行 5 年內三犯原則不准易科罰金之嚴格刑事政策，是否有再修法加重酒駕刑責，

宜再審慎研議。至許委員提及日本酒駕連坐法律之實施，值得臺灣引用推動一節，查日本道

路交通法對於提供酒類致人酒駕者雖定有處罰規定，惟並非完全採連坐處罰概念，係就可認

定駕駛人有酒駕之虞而不予勸阻或仍提供酒類者，始有處罰之適用，推動實施尚有處罰販酒

業者之法理依據疑義（有無不當連結）、實務上難以舉證處罰等問題尚待解決；且本（105）

年 7 月 28 日第 7 次治安會報內政部警政署報告「防制酒駕累犯及規範販酒業者責任研析」，

其中針對連坐處罰部分結論為：「以我國國情而言，相關餐飲業者及社會大眾目前似難接受

該項作法，建議暫緩推動。」 

二、為提升交通安全，政府已採取下列措施： 

(一)為有效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傷亡，交通部、內政部、教育部及相關單位與各地方政府秉持

一貫持續分從教育、宣導、執法等各層面，研議相關防範及取締酒駕之機制與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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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除將配合社會輿論反映之交通違規行為及其對交通安全影響輕重程度，滾動式

調整每年各期宣導工作項目內容，亦將持續配合各階段社會環境發展所需道路交通秩序

及安全管理需要，透過交通管理法令修正加重重大惡性違規處罰及即時裁罰與其他改善

交通執法配套措施加強管理。另交通部已訂定第 12 期（105 年─107 年）「道路交通秩

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計畫，並分別從交通工程設施、教育宣導、執法等項目，針對

減速、停讓增加相關管制作為，以解決人、車、路（環境）構成之道路交通問題。此外

，該部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106 至 109 年）研議「車聯網科技發展應用計畫」中

，期導入先進科技應用，以推動智慧交通管理。 

(二)為有效防制酒駕事故發生，內政部警政署每月規劃全國同步取締酒駕勤務至少 2 次，要

求各警察機關每月同步實施 4 次以上專案勤務，並視轄區特性及治安狀況，妥適規劃勤

務部署，落實區域聯防機制，加強攔檢稽查作為，並於每季及每月將「酒駕肇事死亡人

數分析統計表」，分別函發各地方政府首長及警察局局長，建議透過道安會報機制，共

同防制酒駕肇事案件發生。又該署會同交通部辦理「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視導，督考各單位防制酒駕工作執行情形，每月 20 日與交通部共同舉行記者會，發布

各地方政府防制酒駕執行成效。另該署全球資訊網已規劃「防制酒駕專區」，並建置「

警政服務 App」軟體，擴大宣導效果，亦透過警察廣播電臺，辦理防制酒駕宣導專訪；針

對各節慶連續假日，國人飲酒頻率較高之時機，要求各警察機關落實執行取締酒駕執法

與宣導措施，以及製作交通安全宣導品，強化民眾酒後不開車觀念。此外，該署亦將持

續推廣轄內餐飲、超商及販賣酒類業者結合優良計程車隊，提供全天候便捷大眾運輸資

源，建構優質交通安全環境。 

(三)為有效提升交通安全教育效益，教育部利用各類活動進行交通安全教育宣教、透過融入

學科課程方式進行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活動、培訓種子教官於校園實施交通安全講習、輔

導高中職及大專校院屆齡學生考領機車駕駛執照、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評鑑，督導各級學

校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委請國立交通大學辦理交通安全教育研討會、督導各地方政府辦

理高齡者交通安全教育推廣及運用媒體廣為宣達交通安全觀念。 

另配合 107 學年度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之實施，該部將納入交通部推薦 3 名交通安全

專家學者，參與相關領域教科書審查，並請出版社參考交通部研編訂高中以下學校交通

安全教育教材，進行教科書編撰。此外，該部亦已推動各項學生騎乘機車安全管理與減

少機車使用措施如：大專公車入校園措施、機車安全教育延伸校園─學校多元運用行政

部門與 NGO（非政府組織）到校宣教、鼓勵各大專校院開設交通安全課程，以及號召大

學校長重視學生機車安全與鼓勵搭乘大眾運輸。 

三、至有關提高道安工作層級部分，交通部已錄案研參。 


